
臺、一殼的定事項
金融卡約定事項

第一條（傾取 、 啟用及作廢）
存戶如領取金酞卡 、 密嗎及辨理啟用登錄手續者，愿覘持身分讒明文件及原留印鑑至原存款行或依本約定書正面一 、 申請卡別之（三）領取卡片方式之內容辨理；倘存戶不克
臘自辦理者，得出具授楳書委託他人代為辦理，代理人慮提示授楳書 、 雙方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存戶原留印鑑，前述授楳書愿錴受理行查證屬實，方可受理。存戶自申請El
起算逾十二個月未領取者，銀行得將金融卡及密瑪逕行作廢，存戶如仍有用卡之需求，得重新提出申請，鎳行並得酌收費用（責用計收參照第十四條 賽用計收調整及揭示
之二 、 服務簣用頫：製卡 、 補發 、 拔發新卡手續責規定）。採預製金紘卡（含密碼）者，存戶於辨妥問戶及填具本的定書後，即可領取金融卡及密嗎，並辦理啟用登錄手續；
採非預製金酞卡 （含密碼） 者，存戶於填具本約定書並經鋹行受理後七個鎄行營業El•可領取金紘卡及密碼，並辦理啟用登錄手續。卡片已開啟 「 雲端櫃檯啟用及開卡」功
能者，得透過輪入手機鹼親嗎之核身機制，於鎳行雲端揠檯或T體自動槤員機進行啟用及開卡程序。

第二條（密碼變更）
存戶如欲變更密瑪者，得利用自動化服務設備或其他設備自行更改密碼，其次藪不受限制，未申請於雲端攢檯啟用及開卡功能者，金酞卡啟用後開卡交易須於銀行之實體自
動揠員機抵作。
卡片與自設密碼應分開妥滇保管，操作時應防範他人窺视，交易完成後，並慮隨手取走交易明紐表，以嚀保存款安全。銀行對金酞卡使用人之身分不負認定之責。

第三條（存款金額之限制）
存戶使用金晶卡以銀行自動化服務設備存入現金，於存入非本人之帳戶時，每日存入金額比照金臨卡於實髖ATM非約定帳戶轉帳之金額限制；存入本人之帳戶者則不受金額之
限制。存戶每日存入金額上隈及手續責等條件如下：
一、 存戶持銀行金融卡存款，存入存戶本人於錄行所開立之存款帳號，每日存入金額上隈為等值新臺幣三百篙元，惟無須手續簣。
二 、 存戶持銀行金晶卡存款，存入非存戶本人於鎳行開立之存款根號，每日存入金額上隈為新圭幣三篙元，淮無須手續貴。
三 、 存戶持銀行金融卡存款，存入其他金敲機榻之存款帳號，每El存入金頫上限為新臺幣三菡元，JI.須自該筆交易金額扣呤手續責新臺幣十五元。
四 、 存戶持其化金肱機楫金融卡存款，存入存戶本人或非本人於銀行開立之存款帳號，每日存入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三篙元，惟無須手續賚。
五 、 存戶持其化金晶機楊金酷卡存款，存入該金晶卡存款帳琥，每日存入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二十萬元，JI.須自該筆交易金額扣哈手續責新臺幣十五元。
六 、 存戶持其他金融機禧金融卡存款，存入非該金融卡存款帳號或非於錶行開立之存款帳號，每日存入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三菡元，JI.須自該肇交易金額扣除手續責新圭幣十

五元。
第四條（提款及輯帳金額之限制，單位為：新臺幣，每日係指以日曆日（台北時間00:00至24:00)計算）

交易類別 每筆最禹限額 每日累計最馮限額 說明
國內自行提款：3 萵元 1. VISA金融卡於國外貼有VISA標誌之ATM每日累計提傾隈額為新壬幣6萬元。

國內丶外提款及消費扣款 國內跨行提款：2 萬元
10 萵元 2. 國外提款金額尚須遵照提款地ATM所爲鋹行棓間規範。

國外提款：2 萬元 3．存戶依本約定書約定帳號申辦之金融卡提領之外幣加計新憂幣每日累計金額
消費扣款： 10 萬元 以等值新＊幣10萬元為限。

約定帳戶轉帳丶繳費丶繳稅 200 萬元 300 菰元 約定轉入化人（行）帳號於 「 設定後次二日曆日」始生效。
非約定帳戶轉帳 3萬元 3萬元 網路ATM每月褘帳限額為新臺幣50萬元

第五條（存 、 提款 、 棒帳限額之調整及揭示）： 
前述第三條及第四條所訂之各項存款 、 提款 、 輯帳限額與扭關約定 （包括但不限於約定輯帳生效規則及繳責功能限制等） ，銀行得依法令規定或視業務T際需要隨時調整，並
應於洞整生效El六十日前，以顳若方式淤各營業處所及銀行官方網玷公開揭示，得不另行個別通知。存戶終止帳戶或停止使用金敲卡時，慮將卡片交還鋹行辦理鈺鎖手續。

第六條（存措補登）
存戶使用金酞卡連續提款 、 轉帳或進行非約定帳戶轉帳，不受存摺旖登次款限制。

第七條（存戶輯帳鏵誤，原存款行協助事項）
存戶使用金酞卡辦理轉恨交易，愿亻子卸檢核入戶之金酞機構代號 、 帳號與金額，倘因存戶申請或操作轉入之金紘機構代號 、 存款根號或金額鏵誤，致輯入他人帙戶或誤簪金
額時，一經存戶通知原存款行，原存款行慮即辦理以下事項；
一、 依據扭關法令提供該筆交易之明細及扭關資料。
二 、 嬌助通知輯入行處理。
三 、 回赧處理情形。

第八條（本行或跨行交易之行為效力）
存戶如以金酞卡及密碣在銀行或參加金酞資訊系統跨行連線之金融單位之自動化服務設備或其他設備進行交易時，其交易與憑存撐印鑑所為之交易行為，具有同等之效力。

第九條（交易時點之認定）
金融卡交易帳務劃分黜：星期一至星期五以下午三點三十分為帳務劃分點。超逾帳務劃分點暨非銀行營業日之交易，均歸屬次一銀行營業日之帳務處理。交易是否係途時交
易，以銀行接獲檔案或實料之時間為準。
存戶在非銀行澇業日，或銀行澇業日非詧業時段（即下午三時三十分至夜間十二時）笳辦理之金酞卡輯出丶輯入及存 、 提現金交易，皆於交易當日開始計息。辨理縳開無存
單定存交易之定存利率通用次 一銀行營業日之定存牌告利率。

第十條（國內提傾外幣）
存戶得使用金酞卡於錄行外幣ATM或其他金酞卡發卡錄行才的定之外瞥ATM提領外幣，所提領之外瞥金頷按交易當時銀行或其他金紘卡發卡錄行掛牌外幣現鈔瀆出匾率折合新
臺幣扣帳。其提款金額之隈制同第四條。

第十一條（外幣交易授權結匯）
存戶依第十條持金肱卡進行外幣交易時，授權銀行為中華民國境內之結區代理人，依中央銀行棓關規定及雙方約定，辦理結匾手續。存戶在國外透過VISA或MasterCard國
際緝織提款或轉帳／簽帳消賈，則授楳鋹行以VISA或MasterCard國際紐緘轉接之美金金額及其依約舐列之結匯El匯率將交易金額轉換為新臺幣，再加計銀行需玲付各國際組
織之責用及錄行作業手續簣（共計交易金額之1.5%)後結付；若透過財金公司跨國提款／消蕢扣款，則授槿銀行以財金公司晶片金融卡跨國提款與消簣扣款業務結算代理銀行
之結匯El匯率將交易金額轉接為新圭瞥，存戶慮自行核算並控制中央鋹行所准之外匯額度，且投濯銀行為結匯代理人，代為處理金晶卡國外提款及轉帳／簽帳消蕢款項之結
匯申赧事宜，存戶對該申赧並無異蟻。
所稍財金公司跨國提款功能，係指存戶可持本行金酞卡於國外貼有財金公司FISC標殲之ATM提領外幣現鈔；而財金公司消費扣款功能，係指可淤國內丶外接受財金公司規
格晶片金紘卡消責扣款之特約商店進行消責扣款交易，錄行將同時自客戶之活期性存款帳戶中直接扣帳。
於銀行同意之設備或方式使用金融卡辦理未達等值新臺幣五十篙元之外匯業務，慮依照中央錶行「錶行漾辨理外匯崇務管理辦法」扭關規定辦理，並同念以綱際綱路辦理外
匯申報亨宜。客戶利用網際綱路辦理外區申赧經查獲有車赧不實情形者，其E1後有關外區申報亨宜，須至銀行營業單位辦理。

第十二條（約定書終止或塹停提供金酞卡功能）
存戶得隨時終止本約定書，但慮規自至銀行書面提出申請，涂金晶卡遺失外，並愿將金酞卡繳還錶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錶行得隨時終止本約定書或皙時停止提供金廠
卡之功能：
－丶金融卡遺偽丶變造或作為洗鎂 、 詐欺等不法之用途。
二 、 存戶之蠔戶經依法令規定列為幫停玲付丶譬示或衍生詧制帳戶。
三 、 存戶違反法令規定損及銀行襟益或有其位不法行為。
銀行保有金酞卡之所有握且對卡片之瘡放有決定擢，存戶不得將卡片讓與 、 轉借或複製 、 改製或為其他損窖銀行之行為，如違反而生損客，慮負賭償責任。如經銀行研判存
戶有疑似違反本約定書之規定時，銀行得逕自終止存戶使用金融卡，並符將卡片收回作廢或塹停卡片之使用。

第十三條（密瑀使用鐠誤次款及卡片留置 、 鎖卡之桌理）
存戶使用金融卡鍵入晶片密碼連續鏵誤達三次 （含） 時，晶片功能即被鈸碣，愿淤營業時間內持卡片及身分諜明至鋹行辯理鋨碼蟒哈；當鏈入噝條密碼連續錨誤達三次 （含
） 時，瘟條功能即被鎖碣，應持卡至本行ATM操作，進行緝條密碼重設。存戶忘記取回金融卡或使用業已掛失之金融卡時，致卡片遺自動櫃員機收回，應立即；合該自動櫃員
機所屬金酞機構領回或退向銀行辦理損失停用手續；若金酷卡在國外被機器收回時，請於二十四小時內；合該機器酷屬之當地金酞機措要求即時傾回，或退向銀行辨理褂失停
用手續。金融卡遺留置時，慮自留置之次日起算十四個營業日內至原存款行取回或換發新卡，逾期未取回，原存款行得將金融卡註銷。

第十四條（蕢用計收、訶整及攝示）
存戶使用金晶卡所為各項交易或風瑤所生之.:r..本實如下：
一丶交易手續實類：

國內：
跨行提款手續靑：每次為新臺幣 5 元
跨行輯帳手續負：
1 ．轉帳金頫500元內，每帳戶每日第一筆免手續費
2 ．韓帳金頷介淤501至1,000元內，或每帳戶每日第二筆以上之金

額500元內轉恨交易，每筆新臺幣10元
3．轉帳金額超過1,001元，每筆新臺幣15元
跨行存款手續費：每次為新臺幣 15 元
2服務賚用類：
晶片密碼重設手續負：每次新＊幣 50 元

製卡 、 補發 、 接登新卡手續纍：每卡新臺幣100元。
（同一帳戶首次申辦金晶卡免收製卡蕡）

國外提款手縁賈：
�isa 、 C irrus: 每次為新臺幣 75 元十區率轉換賽（目前為交易金額之 1.5%; 含國際維織l％及本行 0. 5%) 

卡片級4員重製費（含注鏑責新圭幣 100 元）：每卡新圭幣 100 元；宇宙明星 BT21 卡面每卡斬圭幣 200 元

卡片掛失重製壹（含揖失責新臺幣 100 元）：每卡新臺幣 100 元；宇宙明星 BT21 卡面及金融信用卡每卡
新臺幣 200 元（金融信用卡於辨理揖失後七日內尋獲並繼回者，退還手續懵。）

前項實用存戶同恋銀行自存戶存款帳戶中扣繳或依雙方同恋之其他約定方式繳納。
第一項誓用愿以顯璿方式於營業場所及銀行綱玷公開揭示。
第一項第二款之服務費用，非經銀行蹬明卡片須解鑌或補發 、 拔發係因可歸資淤存款人之事由箭致者，不得收取之。存款人因卡片須解鎖或補發 、 拔發，而發·生損客者，鋹
行慮負瞄債責隹，但存款行蹬明其就卡片須解鑌或補發 、 接發係不可歸責者，不在此隈。

第十五條（金酞卡遺失 、 滅失 、 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
存戶慮妥善係管金酷卡，如有脫籬占有 （如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其他遭持卡人以外之第三人占有） 等情形，患儘速以電諾或其他銀行指定之方式通知銀行或其位經銀
行指定纔樽辦理損失停用手續，前項約定方式慮以存戶安全 、 便利方式辦理。銀行受理掛·失停用起被冒用昕生之損失，全菽由銀行負擔。銀行如認為有必要時，得淤受理褂
失停用手續日起十日內通知存戶，要求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閶赧案或以吝面袖行通和銀行。未辨理損失手續前而遺冒用，銀行已經付款者，視為針存戶已為給
付。但銀行或其他自動化服務設備所屬金酞機榻對資訊系統之控管有未翥善良詧理人注意義務，或有其他可歸責之事由，玹存戶密碼被冒用或盜用者，仍應由銀行負擔。

第十六條（出借 、 轉·讓或賞押之禁止）
存戶愿自行係箜使用金敲卡，如有出借、轉讓或質押者，存戶愿自負其責。

第十七條（複製或改裴之禁止）
存戶不得有複製或改裴金臨卡之行為。

第十八條（管轄法院）
雙方同意如因本約定書涉訟時，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以 地方法院或壬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笮轄法院，但不得排呤消賈者保護法第面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面
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小額訴訟詧轄法院之過用。

第十九條（個人資料之使用）
存戶因使用金融卡提款 、 轉帳丶通匯 、 繳稅 、 緻實丶消賨扣款 、 金融帳戶查詢等跨行業務之眼務，同意銀行 、 該筆金融卡交易往來之金晶機榻丶受託提供金晶卡服務之Visa
或MasterCard國摩緝織 、 財團法人金晶聯合徵信中心 、 財金資訊成份有限公司丶受銀行委託桌理業務之第三人及其他經金敲監聲營理委員會、農業金晶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或營業之損繕，在完成上述跨行業務服務之目的內，得依法令規定羌集 、 是理 、 國際傳輸及利用其個人資料。銀行非經存戶同意或依其他法令規定，不得將其個人資料提供
予上述撮禧以外之第三人利用。
存戶同恋銀行得淤防制詐騧 、 防制洗錢等特定目的耗圍內，得蒐集 、 處理或利用 「 約定轉入恨號」及其「設定為約定轉入恨號之次藪」等個人資料；存戶並同恋財金責訊股
份有限公司淤辦理金融機構問之金紘資訊交換目的範If)內，得蒐集 、 處理或利用上問個人資料。

第二十條（消賡者損益係護事項）
存戶了褚銀行依本契約所提供之胝務係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鎳行依據消責者保運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排除存戶依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對於通訊交易服務之契
約解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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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F 瓿志或里大這失牁·1史用目切f這只薇或兵他跟打ja」怎之反禰或力式或進仃兵地文勿之文笏岔碼或兵他辨識特卞＾因－注之力式告知弟－入矩态者。
（三）存戶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詐欺者。

三、銀行對於帳戶警示前已圈存之VISA金紘卡 消費 款項，於通赧警示帳戶後不得逕行扣款作業，警示帳戶鮮哈後，鎳行對於該圏存款項可立即依約定進行扣款。
第五條（帳款糾紛）

存戶持卡至特約商店消費階生帳款糾盼，自交易日起，國內交易愿於-=-個月內丶國外交易慮於一個月內向鋹行投訴，VISA金酞卡簽帳消費調閱簽帳單影本之申請，慮於交易
日起三十天內向錶行提出，提出後銀行之處理同金紕卡約定事項之壹丶一般約定事項第-=-十八條。

第六條（可用餘額）
存戶存款帳戶之可用餘額，需先扣除金融卡之簽帳消費丶 消費扣款已使用金額，以及其他受限制之存款金額，方為實際可使用之餘額。

第七條（簽帳消費功能之取消）
存戶不欲使用VISA金紕卡之簽帳消費功能時，須重新申請一般金融卡（晶片金臨卡）。

第八條（跨國交易功能之申請及停用）
存戶得以書面或利用銀行之網路ATM辨理申請金融卡跨國交易功能，不欲使用VISA金融卡跨國交易功能 （含國外提款、國外轉帳消費） 時，可以書面申靖或利用鎳行之網
路ATM辦理。

第九條（ 消費糾紛）
存戶持卡至特約商店消賚後，如對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數量、價金等有爭謙或有退貨之情事發生時，不得以與特約商店間消費交易階生之糾紛對抗銀行， 愿 向特約商店尋求
解決，亦不得以此作為向錶行請求返逯帳款之依據。

第十條（約定條款之同恋）
申請VISA金緝卡者慮立即於卡片背面簽名，鋹行將隨卡片檢附梠關「VISA金融卡約定條款」，存戶如不能完全同意該條款內容，慮於七日內將VISA金融卡剪斷寄回銀行。

第十一條（帳款疑義）
存戶對於使用簽帳消費功能之 消費明細如 有疑義時，例如無此筆交易丶重複扣款等，請立即 向銀行詢問，並得依規定申請 爭議款處理。詳情請洽銀行客服專線：
0800-01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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